
 

振興醫院與國立陽明大學圖書館圖書互借辦法 

一、 振興醫院圖書館與國立陽明大學圖書館，為便利雙方讀者利用兩館館藏資料

以從事教學及研究，特訂圖書互借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二、 雙方圖書館同意交換(陽明50張，振興10張)入館借書證；交換之借書證分別

由雙方圖書館負責執存，以供讀者使用。 雙方讀者(編制內教職員工、醫師、

學生)憑服務證或學生證本人至母機構圖書館借取互借證(雙方圖書館須提供

讀者資料查詢)，即可憑證自行進入對方圖書館閱覽並借閱書籍。 

 

三、每張借書證可借閱量 

    陽明大學:每人每次總借閱量可借書五冊，借期28天，並不得續借。(可緩衝一 

天，逾期一天罰款五元)。家用版視聽影片借期 7天，CD借期 14天，不提供續

借與預約服務。期刊及參考工具書類僅供館內閱覽，不予外借。    

    振興醫院:每人每次總借閱量可借 3 冊，借期 14 天，並不得續借。(可緩衝三天，

逾期一天罰款五元)。期刊及參考工具書類僅供館內閱覽，不予外借。 

四、借閱圖書資料應遵守對方圖書館相關規定，否則得取消借閱權利。 

五、借閱圖書資料應按時歸還，如有逾期未還，逾期催書通知由讀者任職機構之圖 

    書館負責催還；罰款及遺失賠償由讀者自行負責，如遇讀者抗拒不負責時，由 

    讀者任職機構之圖書館出面負責。 

 

六、圖書逾期二個月仍無法追還時，讀者任職機構之圖書館應依雙方圖書館遺失賠   

    償規定負責賠償。 

 

七、遺失借書證時借書證持有人應通知讀者任職之機構圖書館，如因而發生冒用情   

    形，應由圖書館自行負責賠償，如讀者抗拒不負責時，由讀者任職機構之圖書 

    館出面負責。 

 

八、讀者任職機構之圖書館應於讀者離職時以電話或傳真查詢該讀者是否已將所借 

   對方圖書館之圖書還清，須俟所借圖書還清後始可辦理離職手續。 

 

九、如遇雙方圖書館需要，借出之圖書由讀者任職機構之圖書館隨時催還。 

 

十、為推行本辦法之各館內部作業，各館應自行訂定相關管理規則。 

 

十一、本辦法經雙方圖書館呈報上級單位同意核准後生效，修正時亦同。 

 

十二、本辦法實施後，如有不妥得經雙方協議修正或廢止之。 


